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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調查工作之感染管制措施建議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1/5/10訂定 

2021/8/11修訂 

壹、 目的 

當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時，為進行 COVID-19 的疫情影響評

估、感染來源追溯及接觸者追蹤等疫情調查工作時，衛生單位工作人員

可能會需要接觸確定病例、疑似病例或具 COVID-19感染風險的人員，

或暴露在有汙染風險的環境中；為避免衛生單位工作人員於執行疫情調

查工作時受到感染，須注意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及個人防護，以保障

自身與周遭人員的安全，爰訂定本建議，提供衛生單位工作人員參考運

用，相關內容將依疫情發展狀況，視需要持續更新修訂。 

貳、 疫情調查步驟 

發現 COVID-19確定病例之後的疫情調查步驟，原則如下： 

一、詢問個案發病前 14日至隔離前的行程，調查該期間相關接觸對象，

找出密切接觸者並列表造冊。 

二、若確定病例為本土感染個案，將進行感染源調查，進一步針對確定

病例於發病前 14日至發病前 1日的接觸者，詢問現在或過去是否

出現 COVID-19疑似感染症狀及相關風險因子。若目前有症狀者，

須儘速就醫採檢評估；目前無症狀者，則給予相關衛教與健康關懷，

並視需要採檢評估。 

三、確定病例於可傳染期間（發病前 3日至隔離前）之密切接觸者需進

行居家隔離，衛生單位應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及追蹤接觸者健康情

形；若接觸者出現 COVID-19疑似感染症狀或經評估具高度感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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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儘速就醫採檢評估。 

四、視需要進行環境採檢，評估環境污染情形及其造成傳播的可能風險。 

參、 執行 COVID-19疫情調查工作之感染管制措施建議 

一、工作人員於執行疫情調查工作前，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包括手部

衛生及正確穿脫與使用醫用口罩、N95等級（含）以上之高效過濾

口罩（必要時）等個人防護裝備，以確保工作人員具有正確的防護

觀念，可以適當保護自己免於受到感染。 

二、就衛生單位可能執行的疫情調查工作項目，分別列舉個人防護建議

摘要如附表，並分項說明如下： 

(一) 確定病例或疑似病例疫調訪談 

1. 建議優先透過電話、視訊等遠距通訊方式進行訪視，可無須

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2. 如果必須進行面對面訪視，依據現行規定，COVID-19 確定

病例須在醫院接受隔離至符合解除隔離條件為止，且

COVID-19 確定病例與疑似病例於住院期間均應收治於隔離

病室或專責病房；因此，疫調人員應比照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之個人防護裝備，穿戴 N95等級（含）以上口罩、手套、隔

離衣、護目裝備（面罩或護目鏡），進入負壓隔離病室/專責

病房進行訪視，並落實手部衛生。 

(二) 本土個案感染源調查及接觸者追蹤 

1. 建議優先透過電話、視訊等遠距通訊方式進行訪視，可無須

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2. 訪視時先詢問接觸者是否出現疑似感染症狀，若有，立即安

排就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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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必須在接觸者之工作場所、住家或任何指定之地點進行

面對面訪視，建議： 

(1) 盡量選擇在戶外或安全未受汙染的地點進行； 

(2) 進行訪視時應與訪視對象維持社交距離，並請其佩戴口

罩； 

(3) 若須與接觸者進行面對面訪視時，工作人員應佩戴醫用

等級（含）以上之口罩，視需要佩戴護目裝備（面罩或護

目鏡）；若無法確認環境是否安全，再視情況穿著隔離衣

或佩戴手套； 

(4) 盡量減少碰觸接觸者之物品或其所處環境之機會； 

(5) 落實手部衛生。 

(三) 環境採檢 

1. 進行環境採樣前，應先穿戴好醫用口罩、手套、隔離衣、護

目裝備（面罩或護目鏡），視需要佩戴髮帽； 

2. 穿脫個人防護裝備前及脫除過程中與脫除後，均應落實手部

衛生。 

三、工作人員於完成疫情調查工作後，應注意監測個人身體健康狀況至

少 14天，如有出現發燒（耳溫≥38℃）、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

腹瀉等疑似 COVID-19感染症狀，應儘速通報單位主管並就醫評估；

就醫時請佩戴口罩，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於就醫時主動告知

醫療機構相關暴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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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執行 COVID-19疫情調查工作之個人防護建議 

工作項目 地點 個人防護建議 

確定病例或

疑似病例疫

調訪談 

病例居住之

隔離病室、

專責病房 

1. 建議優先透過電話、視訊等遠距通訊方式

進行訪視，可無須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2. 如果必須進行面對面訪視，應比照醫療照

護工作人員之個人防護裝備，穿戴 N95 等

級（含）以上口罩、手套、隔離衣、護目裝

備（面罩或護目鏡），進入負壓隔離病室/專

責病房進行訪視，並落實手部衛生。 

本土個案感

染源調查及

接觸者追蹤 

接觸者之工

作場所、住

家或任何指

定之地點 

1. 建議優先透過電話、視訊等遠距通訊方式

進行訪視，可無須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2. 訪視時先詢問接觸者是否出現疑似感染症

狀，若有，立即安排就醫評估。 

3. 如果必須進行面對面訪視，建議： 

(1) 盡量選擇在戶外或安全未受汙染的地

點進行； 

(2) 進行訪視時應維持社交距離； 

(3) 佩戴醫用等級（含）以上之口罩，視需

要佩戴護目裝備（面罩或護目鏡）；若無

法確認環境是否安全，再視情況穿著隔

離衣或佩戴手套； 

(4) 盡量減少碰觸接觸者之物品或其所處

環境之機會； 

(5) 落實手部衛生。 

環境採檢 確定病例活

動場所 

1. 穿戴醫用口罩、手套、隔離衣、護目裝備（面

罩或護目鏡）；視需要佩戴髮帽； 

2. 落實手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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